金 陵 科 技 学 院
2009年聋哑人特殊教育单独招生简章
金陵科技学院是教育部批准的一所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综合性本科院校，学校举办聋哑人特殊教育已有11年历史。经教育部批准，2009年继续面向特殊群体单独招生。

一、招生专业计划及培养目标：

1、 招生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

2、 学制： 4年

3、 招生人数： 25人

4、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本专业必需的基本理论和应用知识，具有较熟练的专业技能，能在企、事业单位从事多媒体应用领域的媒体集成与系统设计等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二、招生对象及报考条件：
1、 具有高中、职业高中应届毕业文化程度，或具有同等学历的聋人考生；

2、 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党，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3、 除聋哑外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及其它严重疾病、有独立学习及生活能力；

4、持有中国残联或省、市级残联颁发的残疾证或出据的残疾证明。

三、报名办法及报名时间：

1、报名办法：

（1）由各级聋哑学校组织考生集体报名，并接受少量考生个人报名；

（2）考生必须已参加各市招办举行的单招考试报名，获取14位准考证号码；

（3）报名时须持“江苏省普通高校对口单招考生（特教）考试报名登记表”、学校证明、市级及以上残联证明并经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初审合格并加盖公章；

（4）报名时还须填交报名登记表，交纳报名、考试费（人民币132元）；毕业证书（复印件，应届毕业生须出据学校的学历证明）；残疾证、身份证（复印件）；2寸近期免冠同底照片2张；盖有学校公章的在校学习期间成绩册（复印件）；县级及以上医院的体检表（复印件）；

（5）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经我校审查合格后颁发“2009年单独招生（特教）考试准考证”。

2、报名时间：即日起至5月21日止。

四、考试及录取办法：
1、考试办法：

经教育部批准，由我校根据聋哑学校高中与职业高中特殊教育教学水平，按照省对口单招的考试要求，对考生单独命题、单独进行考试。

（1） 考试科目：语文、数学、英语、计算机基础，每门150分。

（2） 考试时间：5月31日—6月1日
（3） 考试地点：金陵科技学院（江宁大学城弘景大道99号）
	时间
	5月31日上午

9：00—11：00
	5月31日下午

2：00—4：00
	6月1日上午

9：00—11：00
	6月1日下午

2：00—4：00

	科目
	语文
	英语
	数学
	计算机基础


2、具体安排：

3、录取办法：

我校将严格遵循德、智、体、美全面衡量，依据考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并报经省考试院批准，录取过程由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进行监督。

五、学籍管理及文凭发放：

1、学生在校期间的学籍管理和毕业后的待遇均与我校普通学生相同。

2、在规定期限内修完全部学分，由金陵科技学院颁发国家承认的由江苏省教育厅监制的本科毕业文凭，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六、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南京市江宁大学城弘景大道99号，金陵科技学院信息技术学院
邮编：211169
联系电话：025-83065616；83065593；86188767
联系人：马青霞、周秀娥、韩铖
学校网址：http://www.jit.edu.cn     http://zjw.jit.edu.cn     

E-mail:  jsjx@jit.edu.cn    zjc@jit.edu.cn
江苏省二○○九年普通高校

单独招生（特教）考试报名登记表

市、  县                     
毕业学校                     
姓    名                     
报考学校 金 陵 科 技 学 院 
报考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
二○○九年     月    日 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

	民族
	
	是否归侨、

归侨子女、

华侨子女
	
	是否

台湾

省籍
	
	是否

烈士

子女
	
	照片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籍贯
	
	

	毕业时间

毕业学校
	
	婚

否
	
	

	现在学习或工作

单位、任何职务
	
	省单招准考

证号（14位）
	

	家   庭

住   址
	  省       县          乡          村           队

           市          区          路           号

	邮政编码
	
	家庭电话
	

	父亲电话
	
	母亲电话
	

	何时何地加入中国

共产党、共青团
	
	介绍人姓名

现在何单位
	

	家庭经济状况及

主要经济来源
	

	本

人

简

历
	
	
	
	

	
	
	
	
	

	
	
	
	
	

	
	
	
	
	

	
	
	
	
	

	
	
	
	
	

	何时何地何原因受过

何种奖励？
	

	何时何地何原因受过

何种处分？

何时撤销？
	

	直

系

亲

属

和

主

要

社

会

关

系

情

况
	称谓
	姓名
	年龄
	政治

面貌
	工作或学习单位
	与本人及家庭关系如何

	
	
	
	
	
	
	

	
	
	
	
	
	
	

	
	
	
	
	
	
	

	
	
	
	
	
	
	

	
	
	
	
	
	
	

	残疾

项目
	
	听力受损程度
	

	
	
	致残原因
	
	生活自理状况
	

	自

我

鉴

定
	

	机

学关

校等

乡单

厂位

矿推

街荐

道意

     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县

级审

以查

上意

残见

联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县主

级管

以部

上门

职意

教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填  写  说  明

    1. 本表必须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迹要清楚、工整，不得涂改。填写前，单位负责人应将本表各栏项目向考生本人解释清楚。

    2. 本表所列项目要全部如实填写，不留空白，如无该项情况应写“无”

    3. 如有其他问题，本表项目未能包括，而本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可以另用白纸填好粘在本表内。

4. 本表由考生本人和有关推荐单位在报名、推荐时填写。







































































































































































































































































































































































































